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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的审核意

见函

》（

上证公函

［

２０１５

］

０３０６

号

）（

以下简称

《

审核意见函

》）

相关要求

，

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

现对

《

审核意见函

》

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

问题一

、

关于标的资产后续业务整合

１

、

报告书显示

，

标的资产发电业务主要集中在河南及江苏

。

请公司结合现有煤炭资源的分

布情况

，

补充披露重组完成后

，

标的资产发电业务与公司传统煤炭业务的具体整合方式

。

请财务

顾问发表意见

。

回复

：

一

、

标的资产发电业务与公司传统煤炭业务的整合方式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投资

、

建设和

经营业务

，

业务主要集中在河南及江苏

；

永泰能源目前主营业务为煤炭采选和煤炭贸易

，

业务主

要集中在山西

、

陕西

、

内蒙

、

新疆等地

。

本次交易系

“

煤

—

电

—

运

”

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行业

整合

，

具有良好的煤电联动协同效应

，

将显著增强上市公司能源板块抗风险能力

，

以及提高上市

公司在电力行业的经营水平

。

具体整合方式如下

：

１

、

经营整合

：

推动

“

煤电联营

”，

搭建一体化经营平台

永泰能源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向煤炭业务转型

，

先后通过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等方式在

山西

、

新疆

、

陕西等地收购大量煤矿资源

，

目前

，

公司焦煤及配焦煤总产能规模为

１

，

０９５

万吨

／

年

，

资源保有储量

１０．５８

亿吨

，

计划建设中的优质动力煤矿井总产能规模为

６００

万吨

／

年

，

资源保

有储量

１４．６６

亿吨

，

已发展成为国内先进的大型煤炭企业

；

公司通过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在华

南地区收购华瀛石化

１００％

股权新增能源物流仓储业务

，

拥有正在建设的国内最大船用燃料油

调和中心

，

未来码头吞吐能力将达

２

，

０００

万吨

／

年

、

动态仓储能力将达

１

，

０００

万吨

／

年

、

油品调和

配送能力将达

１

，

０００

万吨

／

年

；

公司拟通过本次重组在河南

、

江苏等地收购电力资产

，

增加控股

装机容量

４９１

万千瓦

，

已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开工的在建的和取得

“

路条

”

进行前期工作的装

机容量

４１２

万千瓦

，

总装机容量

９０３

万千瓦

。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行业供应过剩因素影响

，

近年煤炭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

而电力行业

一直属于国家垄断行业

，“

新电改

”

政策落地前

，

电价仍由政府定价

，

电价下调空间有限

，

导致煤

电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的不一致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在永泰能源能源板块内形成煤

、

电两个专业事

业部

，

实现

“

煤电联营

”，

一方面

，

永泰能源将借助三吉利电力发展平台

，

通过

“

煤电联营

”，

有效降

低煤电产品价格波动周期不一致的风险

，

保持企业盈利能力长期稳定增长

，

抵御市场风险

；

另一

方面

，

三吉利依托永泰能源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

，

保证原材料长期供应的稳定性

，

为电力资产运

营的安全性提供有力保障

。

２

、

资源整合

：

实现

“

就地供应

”，

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

三吉利发电业务主要原材料为动力煤

，

永泰能源下属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

内蒙呼

伦贝尔天厦矿业有限公司所属煤矿拥有丰富的动力煤资源保有储量

，

下属山西焦煤煤矿生产的

焦煤洗选附产品及劣质煤

，

以及本次收购的三吉利下属裕中煤业所属

３２

座煤矿

，

以上煤矿可供

发电用用煤的规划产能合计约为

１

，

９９２

万吨

／

年

；

三吉利目前控股运营及拟建燃煤机组装机容

量

７４５

万千瓦

。

据测算

，

火电机组容量的不同

、

燃煤锅炉及煤质的不同

，

发电机组每千瓦时供电煤耗差别很

大

，

以大型高效发电机组每千瓦时供电煤耗为

２９０

克

～３４０

克进行粗略估算

，

三吉利燃煤机组装

机容量

７４５

万千瓦满负荷

（

５

，

０００

小时

／

年

）

运行条件下

，

所需燃煤为

１

，

５１２．３５

万吨

／

年

～１

，

７７３．１０

万吨

／

年

。

可见

，

永泰能源现有及未来拥有的燃煤供应能力

１

，

９９２

万吨

／

年可完全满足三吉利燃

煤机组原材料

１

，

５１２．３５

万吨

／

年

～１

，

７７３．１０

万吨

／

年的供应需求

。

目前

，

三吉利的发电业务主要集中在河南和江苏两个省份

，

永泰能源将依据地理区域有效

调配燃煤供应路径

，

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

一方面

，

河南省内的发电将优先选用裕中煤业所产燃

煤

，

其次选用山西

、

陕西煤矿所产燃煤

，

最大限度地缩短运输半径

，

实现

“

就地供应

”；

另一方面

，

江苏省内的发电将主要选用内蒙

、

陕西煤矿所产燃煤

，

通过转变现在经秦皇岛海运的运输线路

改为通过陇海铁路转京杭大运河的运输线路

，

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

３

、

管理整合

：

通过

“

优势互补

”，

提升全方位管理水平

标的公司三吉利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和管理经验

，

具有国内领先的管理水平

，

三吉利

的管理团队由拥有电力生产

、

煤炭采购及其它电力生产相关业务领域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组

成

，

熟悉电力生产行业经营的相关知识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正在进行前期建设的江苏永

泰发电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和榆林永泰煤电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千瓦发电机组

项目将有效借鉴三吉利电力生产管理经验

，

减少业务磨合风险

，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

同时

，

永泰能源拥有多年优秀的煤炭生产管理经验

，

拥有一支具有成熟的现代化煤矿企业

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永泰能源将积极推进裕中煤业的

３２

座煤矿开

采进度

，

争取早日达产

，

充分借鉴其

“

民企机制

、

国企管理

”

的体制优势

，

不断加强经营管理

，

严控

煤炭生产销售环节的各项管理成本

，

有效提升管理效益

。

同时

，

在裕中煤业

３２

座煤矿生产中

，

全

面推行标准化管理

，

推广使用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

，

提升采掘机械化率

，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

最

终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

，

强强联合

。

４

、

市场整合

：

占据

“

负荷中心

”，

发挥大机组竞争优势

永泰能源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建设的发电机组项目主要有

：

江苏永泰发电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

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和榆林永泰煤电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

，

以上项目分别位于江

苏和陕西

，

目前尚处于建设前期阶段

；

三吉利发电机组分布于江苏

、

河南

，

以上省份均属国家电

力

“

负荷中心

”，

电力市场刚性需求将维持企业良好增长态势

。

三吉利拥有运营及拟建的发电机组装机容量情况为

：

裕中能源运营两台

１００

万千瓦

、

两台

３０

万千瓦以及两台

１３．５

万千瓦燃煤机组

，

另有两台

６６

万千瓦燃煤机组扩建项目已获得核准

；

沙洲电力运营两台

６３

万千瓦燃煤机组

，

另有两台

１００

万千瓦燃煤电机组尚待核准

；

华兴电力运

营两台

３９

万千瓦燃气机组

，

另有两台

４０

万千瓦燃气机组尚待核准

，

大型发电机组的规模和成

本优势将在

“

新电改

”

环境下得到充分发挥

，

上网电量在各省区域占比有望提升

。

裕中能源下属

２

台

３０

万千瓦燃煤机组已经通过蒸汽联合循环改造实现热电联产

，

单机容

量大幅提升

；

华兴电力下属

２

台

３９

万千瓦燃气机组自

２００６

年起实现清洁能源发电

，

符合

《

关于

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

》（

发改运行

［

２０１５

］

５１８

号

）

文件关于落实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改革方向

。

综上

，

随着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

，

永泰能源将通过控股三吉利实现在江苏

、

河南发电市场的

战略性布局

，

特别是

“

新电改

”

政策实施后

，

通过提高大型

、

环保机组发电运行小时

，

将进一步扩

大以上省份的市场占有率

。

同时

，

三吉利大型

、

环保机组的建设经验也为永泰能源在建的发电机

组项目提供良好借鉴

。

５

、

制度

、

文化及人力资源整合

：

利用

“

协同效应

”，

促进多元化发展融合

本次交易前

，

永泰能源

、

三吉利拥有不同的企业管理制度

、

企业文化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

本次交易后

，

双方将取长补短

、

互相渗透

、

融合

，

形成多元化发展的企业管理格局

。

公司将通过以

下措施

，

实现制度

、

文化及人力资源的全面整合

：

一是集中统筹规划

，

统一资源调配

，

实现永泰能

源对三吉利的整体控制

；

二是基本保持三吉利现有经营管理团队不变

，

保证生产经营平稳过渡

；

三是从高管团队入手

，

深入贯彻企业经营文化

，

逐级渗透

，

求同存异

，

做到公司战略与文化协同

一致

；

四是加强集团间的交流与合作

，

通过定期组织业务培训

、

内部交流

、

观摩学习等活动

，

提升

企业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

。

二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系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行业整合

，

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

，

通过经营

、

资源

、

管理

、

市场

、

制度

、

文化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整合

，

全面推动

“

煤电联营

”，

显著提

高上市公司在电力行业的经营水平

，

有利于加快实现永泰能源

“

能源

、

物流

、

投资

”

的发展战略

。

三

、

补充披露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二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之

“

六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中增

加

“（

三

）

本次交易后标的资产发电业务与公司传统煤炭业务整合方式

”

和

“

第九章 董事会讨论

与分析

”

之

“

三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

中增加

“（

三

）

本次交易后标的资产发电业务与

公司传统煤炭业务整合方式

”，

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

问题二

、

关于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

２

、

请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及以前年度发电量的变动趋势

，

补充披露采用收益法评估时预估发

电量变化的合理性

。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

回复

：

标的公司估值主要来源的电力资产主要包括

：

沙洲电力和裕中能源

。

一

、

沙洲电力发电量情况

沙洲电力已建成

２＊６３＝１２６

万千瓦机组

。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沙洲电力发电利用小时

及发电量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电站平均容量（万千瓦）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发电利用小时（小时）

６

，

３４０ ６

，

５８８ ６

，

３６９ ６

，

２３３ ３

，

９４０

发电量（万千瓦时）

７９８

，

８３８．７４ ８３０

，

０６２．８０ ８０２

，

５４８．１８ ７８５

，

４１１．００ ４９６

，

４９３．００

注

：

发电量

＝

平均装机容量

×

平均利用小时

由上表可以看出

，

经过几年运营

，

沙洲电力机组的各项生产指标已非常稳定

。

本次

２０１５

年

至

２０１９

年预测发电利用小时为

４

，

９６０

小时

，

预测发电量为

６２４

，

９６０

万千瓦时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电站平均容量

（万千瓦）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发电利用小时

（小时）

１

，

７３７ ４

，

９６０ ４

，

９６０ ４

，

９６０ ４

，

９６０ ４

，

９６０

发电量

（万千瓦时）

２１８

，

８９９．６０ ６２４

，

９６０．００ ６２４

，

９６０．００ ６２４

，

９６０．００ ６２４

，

９６０．００ ６２４

，

９６０．００

本次预测发电量低于以前年度发电量

，

主要考虑到

：

１

、

由于该企业机组投产时间长

，

是当地电网的骨干电厂

，

机组的各项生产指标已非常稳定

，

故以企业未来年度经营环境不发生较大改变为基础

，

企业未来年度发电量应呈平稳趋势

。

２

、

２０１５

年发电小时取省政府主管部门下达的预算值

，

较之前数值有所降低

，

主要是由于国

家对火电的宏观发展及节能减排考虑

，

同时企业受江苏省电网

２０１５

年将引进西南水电电量的

影响

。

考虑到企业各项生产指标趋于稳定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及以后企业发电小时将保持稳定

。

二

、

裕中能源发电量情况

１

、

一期工程为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

。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裕中能源一期工程发电利用小时

及发电量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电站平均容量（万千瓦）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发电利用小时（小时）

５

，

５００ ５

，

８０５ ４

，

０２８ ２

，

８０８ ２

，

４２３

发电量（万千瓦时）

３２０

，

１０３ ３４８

，

２９６ ２４１

，

７０２ １６８

，

４９８ １４５

，

４０８

注

：

发电量

＝

平均装机容量

×

平均利用小时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相比以前年度有所降低

，

主要是近两年企业进行脱硫脱销改造

、

供

热改造所致

。

本次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预测发电利用小时

４

，

０６７

小时

，

预测发电量为

２４４

，

０００

万千

瓦时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电站平均容量（万千瓦）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发电利用小时（小时）

６３６ ４

，

０６７ ４

，

０６７ ４

，

０６７ ４

，

０６７ ４

，

０６７

发电量（万千瓦）

３８

，

１１１ ２４４

，

０００ ２４４

，

０００ ２４４

，

０００ ２４４

，

０００ ２４４

，

０００

本次预测值主要考虑到

：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经过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

的脱硫脱销改造

、

供热改造后

，

各项生产指标已趋于稳定

，

发电量基本能够达到以前年度的水

平

。

２

、

二期工程为

２×１０００ＭＷ

机组

。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裕中能源二期工程发电利用小时

及发电量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电站平均容量（万千瓦）

－－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发电利用小时（小时）

－－ －－ ４

，

３６８．３４ ５

，

６０８．９３ ３

，

８４５．７２

发电量（万千瓦时）

－－ －－ ５３３

，

０６８．２５ １

，

１２１

，

７８６．６８ ７６９

，

１４３．１６

２０１２

年发电量为

５３３

，

０６８

万千瓦时

，

主要是因为

２×１０００ＭＷ

发电机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正式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行

；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相比

２０１３

年有所降低

，

主要是

２０１４

年企业购入其他

企业发电指标降低所致

。

本次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预测发电利用小时数为

４

，

８７９

小时

，

预测发电量

为

９７５

，

８００

万千瓦时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电站平均容量（万千瓦）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发电利用小时（小时）

１

，

０３３ ４

，

８７９ ４

，

８７９ ４

，

８７９ ４

，

８７９ ４

，

８７９

发电量

（万千瓦时）

２０６

，

７１２．８４ ９７５

，

８００．００ ９７５

，

８００．００ ９７５

，

８００．００ ９７５

，

８００．００ ９７５

，

８００．００

本次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预测发电量为

９７５

，

８００

万千瓦时

，

主要考虑到

：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预测年度无明确计划购入其他企业发电指标

，

且该机组经过近两年的运行后

，

各项生产

指标已趋于稳定

，

发电量基本能够维持

２０１４

年的水平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认为

：

标的资产的预估发电量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以前年度的发电

量情况

、

所属区域电网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

在所属区域电网中的地位等情况

，

预估发电量

是合理的

。

四

、

补充披露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

之

“

二

、

董事会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

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

中

“（

二

）

估值合理性分析

”

部分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

３

、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网电价变动对于发电收入及估值的影响

。

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

回复

：

本次评估假设

２０１５

年全年及以后年度裕中能源电价为

０．４１９１

元

／

千瓦时

（

含税价

），

沙洲电

力电价为

０．４０５８

元

／

千瓦时

（

含税价

），

假定电价变动

０．００５

元

、

０．０１０

元

、

０．０１５

元

，

裕中能源

、

沙洲

电力经营情况调整情况如下

：

一

、

上网电价变动对于发电收入的影响

单独电价变动对裕中能源

、

沙洲电力收入合计的影响

：

电价变动幅度

电价对收入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年以后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３．４２％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５５％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２．２８％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６％ －２．３６％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１．１３％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２．２８％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３．４３％ ３．５６％ ３．５６％ ３．５６％ ３．５６％ ３．５６％

二

、

上网电价变动对于估值的影响

单独电价变动对裕中能源

、

沙洲电力成本合计的影响

：

电价变动幅度

电价对成本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年以后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单独电价变动对裕中能源

、

沙洲电力净利润合计的影响

：

电价变动幅度

电价对净利润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年以后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３９．８２％ －３１．０６％ －３８．３７％ －４０．７０％ －４１．１６％ －４４．３８％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２６．５２％ －１９．５１％ －２６．８１％ －２７．１０％ －２７．４０％ －２９．５５％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１３．２１％ －９．７１％ －１３．３５％ －１３．４９％ －１３．６４％ －１４．７１％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１３．３１％ ９．８１％ １３．４６％ １３．６１％ １３．７６％ １４．８４％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２６．６１％ １９．６１％ ２６．９２％ ２７．２１％ ２７．５１％ ２９．６７％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３９．９２％ ２９．４２％ ４０．３８％ ４０．８１％ ４１．２７％ ４４．５１％

单独电价变动对评估值的影响

：

电价变动幅度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

时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

时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

时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０．０１０

元

／

千瓦时

－０．０１５

元

／

千瓦时

评估值变

动率

三吉利

７５．０５％ ５０．２４％ ２５．４３％ －２４．０２％ －４８．８３％ －７３．６６％

裕中能源

３９．４６％ ２７．０２％ １４．５９％ －１０．２９％ －２２．７３％ －３５．１８％

沙洲电力

２３．２６％ １５．５１％ ７．７５％ －７．５７％ －１５．３３％ －２３．０８％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认为

：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

如果上网电价降低

０．００５

元

／

千瓦

时

，

裕中能源和沙洲电力收入

２０１５

年合计降低

１．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后的年收入合计降低

１．１８％

；

三吉

利评估值降低

２４．０２％

。

单独上网电价变动对三吉利评估值的影响较大

。

根据渤海商品交易所的

动力煤价格指数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动力煤价格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降幅已达到

１３．３６％

，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

营业成本降幅约为

８％

。

因此

，

上网电价发生变动的情况下

，

售电量及燃煤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动

，

将降低对评估值的影响程度

。

四

、

补充披露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

之

“

二董事会关于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

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

中

“（

四

）

评估结果敏感性分析

”

部分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

问题三

、

关于标的资产与交易对方存在的担保及资金往来

４

、

报告书显示标的资产向交易对方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

，

请公司补

充披露以下事项

：

（

１

）

针对以上重大担保及资金拆借可能导致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及或有负债进行重大风险

提示

。

（

２

）

请公司补充说明以上担保及资金拆借的诉讼和收款风险

，

财务方面是否合理预计及标

的资产估值时的处理方式

。

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

（

３

）

请公司补充说明提供给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

，

后续安排及解决办

法

。

（

４

）

请公司补充说明若以上担保及资金拆借到期后无法解除或者归还

，

相关主体拟采取的

措施

。

回复

：

一

、

针对目标公司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

元

；

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可能导致永泰能

源承担的诉讼风险及或有负债进行的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永泰能源本次收购交易标的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

。

虽然三吉利与国利能源签署了

《

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及担

保事项解决确认函

》，

与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事项解决

确认函

》，

同时出具了

《

对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确认函

》，

约定了借款到期

后同步解除担保责任

，

拆借资金及拆借期间的利息清理时间等事项

，

但是

，

如果被担保人

、

资金

拆借方因为经营恶化

、

滥用资金等原因

，

导致到期无法偿还债务

，

三吉利作为担保人需要根据担

保合同承担相关债务的连带责任

，

作为资金拆出方资金收回也存在风险

，

从而给上市公司造成

损失

，

请投资者关注此风险

。

二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向参股公司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的诉讼和收款风险

１

、

诉讼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不存在

诉讼风险

。

向国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如果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因为经营恶化等原因

，

导致到期无法偿还债务

，

三吉利作为担保人需要根据担保合同承担相关债务的连带责任

，

存在

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追索债权的诉讼风险

。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主债权 担保期限 担保权人 担保方式

三吉利 国利能源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５．１．９－２０１６．１．９

）

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或

债务履行期限期满日

起两年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桥支行

连带保证担保

在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的同时

，

国利能源也为三吉利提供了总额

５．８５

亿元

的担保

，

金额远大于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的担保

，

且担保期限长于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的

担保

，

双方存在互保法律关系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吉利与国利能源签署

《

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及担保事

项解决确认函

》，

双方同意待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借款到期后国利能源会如期归还该笔借款并解除

三吉利的担保责任

，

且该笔担保解除后

，

三吉利不再对其提供担保

。

由于三吉利与国利能源互保的关系

，

同时三吉利对国利能源的担保金额要小于接受国利能

源对其的担保金额

，

以及双方对担保事项签署解决确认函进行责任明确

，

未来三吉利因向国利

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需追索债权的诉讼风险较小

。

２

、

收款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单位

：

万元

拆借方 拆出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０２

日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１３

，

３２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５８

，

８２１．００ －－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

：

单位

：

万元

拆借方 拆出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３

，

９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１

，

９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０５

日

郑州裕中煤业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３

，

４７１．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三吉利

４

，

１２４．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裕中能源

２

，

８９６．９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裕中能源

９８３．３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裕中能源

３

，

５０８．４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２１

，

８６４．２４ －－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向参股公

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

，

未来存在资金拆借方因为经营恶化

、

滥用资金

等原因

，

导致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

为了降低上述资金拆借的收款风险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吉利与国利能源签署

《

北京国利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及担保事项解决确认函

》，

双方同意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

吉利应收国利能源往来款账面余额

１３

，

６１０

万元

，

其中本金

１３

，

３２１

万元

，

拆借期间利息

２８９

万

元

，

目前国利能源尚未支付该等利息

。

国利能源同意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三吉利

５３．１２５％

股权股权转让完成日起三个月内归还上述拆借资金及拆借期间的利息

（

利息按照约定

利息计算至实际归还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吉利与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事项解决确认函

》，

双方同意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三吉利公司

）

应收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融达公司

）

往来款余额

４６

，

４６５

万元

，

其

中本金

４５

，

５００

万元

，

未支付利息

９６５

万元

。

拆借期间共计提利息

１０

，

８９６

万元

，

其中

９

，

９３１

万元

已支付

，

其余

９６５

万元未付

。

融达公司同意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三吉利公司

５３．１２５％

股

权股权转让完成日

（

详见交易协议定义

）

起三个月内归还上述拆借资金及拆借期间的利息

（

利息

按照约定利息计算至实际归还日

）。”

三

、

财务方面对上述担保及资金拆借的诉讼和收款风险的合理预计及标的资产估值时的处

理方式

１

、

财务处理

（

１

）

诉讼风险的财务处理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

－

或有事项

》

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

，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

①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

②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

③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第十三条

，

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

或有负债

，

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

，

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

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

；

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

，

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

或有资产

，

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资

产

，

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共

计

８．５

亿元担保

。

上述担保所对应的借款均未到期

，

没有产生逾期未归还的情况

，

贷款人未对借

款人

、

保证人提起诉讼

，

因此这

８．５

亿元的担保不属于预计负债

，

会计处理按或有负债在审计报

告中进行披露

。

（

２

）

收款风险的财务处理

三吉利对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应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期末

，

公司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

值进行检查

，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

，

计提减值准备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２００６

）》：

第四十条

，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

，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

，

应当计提减值

准备

。

第四十一条

，

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

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

、

对

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

，

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

金融资产

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

包括下列各项

：

①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

②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

，

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

③

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

，

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

④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

⑤

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

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

⑥

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

，

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其

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

，

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

，

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

，

或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

、

担保物在

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

、

所处行业不景气等

；

⑦

债务人经营所处的技术

、

市场

、

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使权益工具投资人

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

⑧

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

⑨

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针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９

项判定标准

，

会计师逐项对

比判定

：

其中

③

、

⑥

、

⑧

、

⑨

项不适用

，

针对

①

、

②

、

④

、

⑤

、

⑦

项

，

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

裕中煤业

及其下属子公司均正常生产经营

，

其中国利能源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

２６．７８

亿元

，

净利润

５．２１

亿

，

２０１４

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

亿元

；

裕中煤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

１１

，

２５５．７８

万元

，

净利润

－

８３７．０３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末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７

，

７５７．８１

万元

，

均不存在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

组

、

技术

、

市场

、

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

；

同时

，

国利能源及裕中煤业均未发

生严重财务困难

，

上述资金拆借偿付利息或本金均未发生违约或逾期

，

不存在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客观证据

，

因此

，

对于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按账

龄计提坏账准备

。

２

、

评估处理

资产估值时对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采

用与其他往来款项相同的评估方法评估

；

评估时不考虑提供担保可能产生的或有事项影响

。

四

、

三吉利提供给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后续安排及解决办法

１

、

三吉利提供给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提供给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合计

２．１８

亿

元

。

２０１２

年

，

三吉利向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火公司

”）

出售了裕中煤业

５１％

股权

。

三吉利提供给裕中煤业的借款中

，

其中

６

，

８８０

万元

（

本金

）

系

２０１４

年新发生的借款

，

神火

公司亦根据其持股比例同比例向裕中煤业提供了借款

；

３

，

４７１．５０

万元

（

本金

）

借款系裕中煤业

２０１２

年被转让前为三吉利全资子公司时

，

三吉利向裕中煤业提供的借款未转为股权的部分

；

三吉利提供给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的

４

，

１２４

万元

（

本金

）

借款系裕中煤业为三吉利全资子

公司时

，

三吉利提供给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的基建款

；

裕中能源提供给裕中煤业下属子公司

（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

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

的借款

７

，

３８８．７４

万元

（

本金

）

均系裕中煤业为三吉利全资子公司时

，

三吉

利暂借给上述公司的基建款

。

２

、

三吉利提供给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的后续安排及解决办法

（

１

）

加快裕中煤业及其下属煤矿生产企业的投资建设

，

逐步偿还向三吉利的资金拆借

裕中煤业目前控股四家子公司

，

分别是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

河

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和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

裕中煤业控制

３２

家煤矿采矿权或探矿权

，

其

中超化煤矿在产

，

其他各煤矿均处于停产整合或技改阶段

。

报告期内

，

裕中煤业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３７

，

９７６．３８ ３９７

，

２３３．０５ １２８

，

８０３．１８

负债合计

２６０

，

２１８．５７ ２１８

，

９７３．６６ ８１

，

４７９．０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７

，

７５７．８１ １７８

，

２５９．３９ ４７

，

３２４．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７

，

００４．０９ １０６

，

９６８．３５ ３２

，

５３７．７１

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

，

２５５．７８ １２

，

２４８．５４ ９

，

３６０．７２

营业利润

－８４０．９２ －１

，

０３１．９０ －２

，

０１４．５１

利润总额

－８３７．０３ －１

，

２７４．０９ －２

，

０４６．４８

净利润

－８３７．０３ －１

，

６７１．３４ －２

，

０１９．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净利润

－６５８．９４ －１

，

０１１．９２ －１

，

５６９．８９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停产整合或技改煤矿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起陆续建成并达产

，

未来随着除超

化煤矿外的

３１

家煤矿逐步实现生产经营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煤矿利用自身的盈利逐步偿还三

吉利提供的拆借资金

。

（

２

）

积极同神火公司协商共同对裕中煤业进行增资

，

利用资本金加快项目建设并偿还拆借

资金

目前

，

神火公司为裕中煤业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其

５１％

股权

，

三吉利持有裕中煤业

４９％

股权

。

三吉利提供给裕中煤业的借款中

，

其中

６

，

８８０

万元

（

本金

）

系

２０１４

年新发生的借款

，

神火公司亦

根据其持股比例同比例向裕中煤业提供了借款

，

未来为了继续满足裕中煤业及其下属煤矿企业

的生产投资

，

三吉利计划与神火公司协商未来通过共同对裕中煤业进行增资的方式

，

增加其资

本金

，

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偿还部分拆借资金

。

五

、

担保及资金占用到期后无法解除或者归还拟采取的措施

永泰控股作为永泰能源控股股东

，

为维护永泰能源尤其是永泰能源中小股东利益

，

出具

《

承

诺函

》，

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

，

如因三吉利前述担保事项而造成永泰能源受到损失

，

永泰

控股同意依据年度审计报告在一个月内补偿永泰能源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

并督促永泰能源责成

三吉利向相关债务人追讨相关债务

。

如果前述拆借资金的资金占用方未能按照约定或相应借款

文件确定的还款期限按时归还本息而造成永泰能源受到损失的

，

永泰控股同意依据年度审计报

告在一个月内补偿永泰能源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

并督促永泰能源责成三吉利及其下属公司向相

关债务人追讨相关债务

。

六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

、

诉讼及收款风险核查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参股公司裕中煤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不存在

诉讼风险

。

在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的同时

，

国利能源也为三吉利提供了总额

５．８５

亿元的担保

，

金额远大于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的担保

，

且担保期限长于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

供的担保

，

双方存在互保的法律关系

。

由于三吉利与国利能源互保的关系

，

同时三吉利对国利能

源的担保金额要小于接受国利能源对其的担保金额

，

以及双方对担保事项签署解决确认函进行

责任明确

，

未来三吉利因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需追索债权的诉讼风险较小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５．８８

亿元

，

向参股公

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

２．１８

亿元

，

未来存在资金拆借方因为经营恶化

、

滥用资金

等原因

，

导致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

为了降低上述资金拆借的收款风险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吉利与国利能源签署

《

北京国利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及担保事项解决确认函

》，

双方同意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

吉利应收国利能源往来款账面余额

１３

，

６１０

万元

，

其中本金

１３

，

３２１

万元

，

拆借期间利息

２８９

万

元

，

目前国利能源尚未支付该等利息

。

国利能源同意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三吉利

５３．１２５％

股权股权转让完成日起三个月内归还上述拆借资金及拆借期间的利息

（

利息按照约定

利息计算至实际归还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三吉利与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事项解决确认函

》，

双方同意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三吉利公司

）

应收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融达公司

）

往来款余额

４６

，

４６５

万元

，

其

中本金

４５

，

５００

万元

，

未支付利息

９６５

万元

。

拆借期间共计提利息

１０

，

８９６

万元

，

其中

９

，

９３１

万元

已支付

，

其余

９６５

万元未付

。

融达公司同意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三吉利公司

５３．１２５％

股

权股权转让完成日

（

详见交易协议定义

）

起三个月内归还上述拆借资金及拆借期间的利息

（

利息

按照约定利息计算至实际归还日

）。”

２

、

财务方面对担保及资金拆借的诉讼和收款风险的合理预计及标的资产估值时的处理方

式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三吉利向国利能源提供担保

２．５

亿元

、

向参股公司裕中煤

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６

亿元

，

共计

８．５

亿元担保

。

上述担保所对应的借款均未到期

，

没有产生

逾期未归还的情况

，

贷款人未对借款人

、

保证人提起诉讼

，

因此这

８．５

亿元的担保不属于预计负

债

，

会计处理按或有负债在审计报告中进行披露

。

三吉利对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应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国利能源及裕中煤业均不存在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

技术

、

市场

、

经济

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

，

均未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

上述资金拆借偿付利息或本

金均未发生违约或逾期

，

不存在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

因此

，

对于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

公司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

三吉利就拆借资金的财务处

理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要求

。

资产估值时对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资金采

用与其他往来款项相同的评估方法评估

，

评估时不考虑提供担保可能产生的或有事项影响

。

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基于目前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

、

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

资金未发生违约或逾期

，

不存在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

评估不考虑提供担保可能产生

的或有事项影响符合

《

评估准则

》

的规定

。

七

、

补充披露

１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重大风险提示

”

及

“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

“

七

、

重大担保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永泰能源本次收购交易标的三吉利向国利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

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３．５

亿元

，

拆借资金

８．０６

亿元

。

虽然三吉利与国利

能源签署了

《

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及担保事项解决确认函

》，

与北京融达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

《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事项解决确认函

》，

同时出具了

《

对郑州裕中煤业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确认函

》，

约定了借款到期后同步解除担保责任

，

拆借资金及拆借

期间的利息清理时间等事项

，

但是

，

如果被担保人

、

资金拆借方因为经营恶化

、

滥用资金等原因

，

导致到期无法偿还债务

，

三吉利作为担保人需要根据担保合同承担相关债务的连带责任

，

作为

资金拆出方资金收回也存在风险

，

从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

请投资者关注此风险

。”

２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五章 标的公司情况

”

之

“

一

、

标的公司概况

”

中

“ （

五

）

主要资

产的权属状况

、

主要负债情况

、

对外担保及其他重要事项

”

的

“

３

、

对外担保及其他重要事项

”

部分

补充披露了担保及资金拆借的诉讼和收款风险

，

财务处理方式

，

提供给参股公司裕中煤业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拆借资金

，

后续安排及解决办法

，

担保及资金拆借到期后无法解除或者归还

，

相关

主体拟采取的措施

。

５

、

报告书显示

，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９７．６３％

。

（

１

）

请公司就标的资产的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

并补充披露存在差异的

原因

。

（

２

）

请公司补充披露重组完成后

，

标的资产资产负债率较高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

并对此

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

回复

：

一

、

资产负债率同行业比较分析

１

、

上市火力发电企业可比公司资产负债率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粤电力

Ａ ６０．１９％ ６２．３２％ ６６．５６％

漳泽电力

８１．１２％ ８２．６０％ ９３．４６％

吉电股份

７７．２４％ ７６．４７％ ８４．３４％

湖北能源

５３．６５％ ５４．２４％ ５７．６４％

华能国际

６９．２４％ ７１．５５％ ７４．７３％

上海电力

７０．２８％ ６７．２２％ ６８．１７％

浙能电力

５２．０７％ ５２．８３％ ５１．４９％

华电国际

７７．８５％ ８０．５９％ ８３．２０％

广州发展

４９．３４％ ５０．３６％ ５１．３１％

国电电力

７４．２８％ ７５．６１％ ７５．２４％

平均值

６６．５３％ ６７．３８％ ７０．６２％

标的公司

９７．６３％ ９８．１４％ ９７．４７％

数据来源

：

ＷＩＮＤ

资讯

２

、

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原因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９７．６３％

、

９６．８６％

，

标的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总体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

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

主要原因是标的公司所属于的发电行业为重资产行业

，

标的

公司在扩张过程中

，

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采用股权与债务占比

２０％

和

８０％

进行投资

，

导致公司

初始投资时债务规模较大

。

同时由于银行借款金额较大

，

利息费用较高

，

而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早

期尚未得到提升

，

因此导致其资产负债率较高

。

二

、

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

具体体现在偿债压力较大可能影响公司现金

流量净额和高额利息费用影响公司利润

。

１

、

对现金流量净额的影响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现金流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８７

，

７０５

，

３４２．３８ ３

，

９５９

，

５９９

，

１０４．５７ ２

，

５６５

，

８９１

，

５０３．９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２

，

４５５

，

４６２．３９ －１

，

９３０

，

４９８

，

７７３．３６ －２

，

１７２

，

６７３

，

２７１．３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２９８

，

４３１

，

８９６．９９ －１

，

４２１

，

６５２

，

９４９．７２ －７１８

，

５９２

，

５３４．２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６３

，

１９０

，

３７１．４５ ６０７

，

４３４

，

７８７．９０ －３２３

，

２９３

，

１０４．０３

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大

，

从现金支出看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

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

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规模较小

，

但基本能

保持资金平衡

。

从标的公司债务结构看

，

短期借款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是主要

的负债类科目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分别占负债总额的

１１．６９％

、

１１．５９％

与

５４．５０％

，

合计接

近

７８％

，

标的公司负债主要以长期借款为主

（

部分项目贷款期限长达

１８

年

）。

同时

，

标的公司一

次性投资的大规模建设基本完成

，

若未来发电业务进一步增长

，

标的公司有望产生持续的现金

净流入

。

而永泰能源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现金流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９２

，

３８５

，

４３９．４７ ２

，

０３９

，

３８４

，

７７０．９３ １

，

９７４

，

８２８

，

４０８．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９５

，

４２１

，

９９６．０２ －１０

，

００８

，

９５５

，

７６１．３６ －７

，

６６１

，

６６７

，

０７６．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７

，

０８４．８８ １

，

２９９

，

６５８

，

８９６．８５ １４

，

０６８

，

６９６

，

９２３．０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７５３

，

０４３

，

６４１．４３ －６

，

６６９

，

９１２

，

０９３．５８ ８

，

３８１

，

８５８

，

２５５．１７

永泰能源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随销售收入的

扩大而增长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流出

）

呈上升状态

，

主要是公司进行了煤炭资产收

购和相关改造投资支出

。

从债务结构看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

比例为

５８．３８％

，

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４１．６２％

，

公司的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

、

应

付账款

、

预收账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构成

，

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

款和应付债券构成

。

公司负债结构合理

，

大额现金净流出主要是投资支出和偿债支出

，

随着公司

投资项目产能释放

，

公司现金收支净额将保持正值

。

２

、

对公司盈利的影响

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财务费用及其净利润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标的公司财务费用

９４７

，

２９７

，

７４３．４８ １

，

１６６

，

９２０

，

７５０．９８ １

，

１８５

，

３５１

，

８１２．０９

标的公司净利润

４４１

，

３９２

，

２０９．４０ ２７１

，

８２６

，

７５７．６９ ２９４

，

０８５

，

６１２．２７

标的公司财务费用

／

净利润

２１４．６２％ ４２９．２９％ ４０３．０６％

永泰能源财务费用

１

，

８１１

，

８４７

，

８２３．２５ １

，

４１２

，

８０５

，

３１１．８７ １

，

１８０

，

０３８

，

７１３．３３

永泰能源净利润

４６０

，

８７０

，

６１４．３０ ６２８

，

０７４

，

７２９．０７ １

，

１９２

，

５４８

，

５１１．８８

永泰能源财务费用

／

净利润

３９３．１４％ ２２４．９４％ ９８．９５％

由于标的公司和永泰能源财务杠杆较高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

标的公司的财

务费用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大

，

对标的公司和永泰能源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

但随着公司

和标的公司业绩的进一步释放

，

资产回报率进一步提高

，

在保持财务健康的基础上

，

高财务杠杆

也有望增厚股东的收益

。

３

、

本次交易的备考资产负债率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０８％

，

根据本次交易的备考

报表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备考的资产负债率将提高至

７８．８４％

，

上升

６．７６％

。

虽然根据模拟备考财务报表

，

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

，

但考虑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７

元

，

假定该发行

带来资产

、

权益增加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完成

，

则公司模拟资产负债率约为

６９．２４％

，

与火电行

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基本一致

（

备考完成后

，

公司火电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为

５０．８５％

）。

因此

，

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形成原因

，

并考虑上市公司为降低自身资产

负债率而成功实施了股权融资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尚处于同行业合理区间

。

虽然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给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偿债压力

，

但标的公司自身现金流已基

本稳定

，

随着标的公司发电业务的扩大和上市公司的煤炭产能进一步释放

，

标的公司给上市公

司带来的偿债风险总体可控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认为

：

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火电行业平均水平

，

主要是标的公

司在成立和经营过程中更多通过负债融资解决项目资金

，

同时由于利息费用较高和盈利能力尚

未体现

，

综合导致资产负债水平较高

。

但根据备考财务报表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整体的

资产负债率水平与火电行业平均水平一致

，

随着标的公司发电业务的扩大和上市公司煤炭产能

的进一步释放

，

上市公司偿债风险总体可控

。

四

、

补充披露和重大风险提示

１

、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二章 本次交易概况

”

之

“

六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

中

“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

”

中

“

３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

财务安全性

”

和

“

第九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三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

分析

”

中

“

３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财务安全性

”

部分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产负债

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原因

，

内容如下

：

“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９７．６３％

、

９６．８６％

，

标的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总体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

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

主要原因是标的公司所属于的发电行业为重资产行业

，

标的

公司在扩张过程中

，

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采用股权与债务占比

２０％

和

８０％

进行投资

，

导致公司

初始投资时债务规模较大

。

同时由于银行借款金额较大

，

利息费用较高

，

而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早

期尚未得到提升

，

因此导致其资产负债率较高

。”

同时

，

在重组报告书以上部分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产负债水平较高对公司偿债能力影响

的部分内容

。

２

、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重大风险提示

”

及

“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

部分增加

“

六

、

标的公司

和公司较高财务杠杆导致的偿债风险

”，

内容如下

：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标的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９６．８６％

，

负债合计

２０

，

１０６

，

６６４

，

６５６．８０

元

，

永泰能源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０８％

，

负债合计

３５

，

２３２

，

９９５

，

５５０．７５

元

。

根据备考

财务报表

，

本次收购后模拟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８４％

，

处于较高水平

。

标的公司和永泰能源在发展

过程中

，

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股本回报

，

但负债比例较大也可能导致偿债风险

。”

６

、

请公司补充披露参股公司华澳信托

、

裕中煤业近两个会计年度的生产经营情况

、

主要财

务数据及拥有的采矿权或探矿权证等信息

，

并对上述两公司业绩波动可能导致的长期股权投资

发生减值的风险进行分析及说明

。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

回复

：

一

、

裕中煤业

１

、

股权结构

２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主要负债情况

（

１

）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裕中煤业主要资产情况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资产总计

４３７

，

９７６．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７

，

２３３．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８０３．１８ １０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７

，

０７４．４９ ３．９０％ ２２

，

９７６．９６ ５．７８％ １１

，

４８８．３８ ８．９２％

在建工程

３５６

，

１２２．１５ ８１．３１％ ２８２

，

５８９．２５ ７１．１４％ １０２

，

１９９．１４ ７９．３５％

无形资产

３９

，

９６７．８０ ９．１３％ ３９

，

５０７．６８ ９．９５％ ７

，

４１２．５４ ５．７５％

（

２

）

主要负债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裕中煤业主要负债情况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负债合计

２６０

，

２１８．５７ ９０．７４％ ２１８

，

９７３．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８１

，

４７９．０７ １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３７

，

１４９．３５ ５４．１０％ １２３

，

６３１．３４ ５６．４６％ ２０

，

２３１．２２ ２４．８３％

长期借款

１０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９．３６％ ７６

，

４００．００ ３４．８９％ ５４

，

５００．００ ６６．８９％

（

３

）

采矿权或探矿权证

裕中煤业合并范围内的主要资产为下属企业的

３２

个采矿权或探矿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下属企业名称 证照 证号 有效期

１

郑州神火金源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２０１１７２６９ ２０１３－９

至

２０１６－７

２

郑州神火申盈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７１１２００３３８０５ ２０１４－４

至

２０１５－７

３

郑州神火李宅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２０１１５８４２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７－６

４

郑州神火振兴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１９５４ ２０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６－１１

５

郑州神火兴盛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１９１６ ２０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７－７

６

郑州神火昶达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０４８２ ２０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８－１

７

郑州神火生达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２０１１６６０５ ２０１１－８

至

２０１７－８

８

禹州神火九华山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１１２００２０６６４ ２０１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９－６

９

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７９９８８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６－７

１０

禹州神火正德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００２２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７－６

１１

禹州神火圃晟源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２０１４－３

至

２０１８－２

１２

禹州神火义隆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４１１２００１７６１９ ２０１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７－６

１３

禹州神火昌平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８８５６８ ２０１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１１

１４

禹州神火兄弟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续办中（注

１

）

１５

禹州神火润太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１３ ２０１４－２

至

２０２０－１

１６

禹州神火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８００２３ ２０１３－１０

至

２０１９－１１

１７

禹州神火冠源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８５１６５ ２０１２－７

至

２０１６－１２

１８

禹州神火广鑫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９３５７５ ２０１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１１

１９

禹州神火春风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０５４４０ ２０１３－４

至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０

禹州神火隆

１６

源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９７０８５ ２０１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５

２１

禹州神火隆祥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９３５７３ ２０１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７

２２

禹州神火隆兴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９３５７０ ２０１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７

２３

禹州神火文峪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续办中（注

２

）

２４

禹州神火隆庆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１１２００２０２９７ ２０１３－９

至至

２０２３－９

２５

禹州神火隆瑞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２００４６６３０ ２０１１－８

至

２０１９－１２

２６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和成煤

矿）

４１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１６３ ２００５－７

至

２０２５－７

２７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探矿权证（李沟铁矿）

（注

３

）

Ｔ４１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６７１２ ２０１３－５－５

至

２０１５－５－４

２８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超化煤

矿）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２０００５３９６ ２０１４－５

至

２０１５－９

２９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大磨岭

煤矿）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１１１０００５２３０ ２００９－２－１７

至

２０２９－２－１７

３０

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探矿权证（崔岗煤矿）

Ｔ４１１２００８０２０１００１６０２

２００８－２－１６

至

２００９－２－１１

（注

４

）

３１

河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 探矿权证 续办中（注

５

）

２０１３－１－５

至

２０１５－１－４

３２

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探矿权证

Ｔ４１５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０２３１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

至

２０１５－１２－１

注

１

：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向禹州神火兄弟矿业有限公司出具了

《

采矿权

受理通知书

》（

采矿权延续

［

２０１３

］

００８４

号

），

目前该采矿权延期正在办理中

。

注

２

：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向禹州神火文峪矿业有限公司出具了

《

申请

材料受理通知书

》（

采矿延续受字

［

２０１４

］

０１６５

号

），

目前该采矿权延期正在办理中

。

注

３

：

根据河南省矿业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司出具的

《

关于神火集团整合新密韩家

－

新郑李沟

探矿权有关问题的意见

》［

豫资源整合办

（

２０１２

）

３

号

］，

批示同意在神火集团完成对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李沟探矿权整合后

，

以神火集团控股的公司为探矿权人

，

可将新密李沟矿铁

矿探矿权变更为煤炭探矿权

，

目前李沟矿矿权类型变更尚未完成

。

注

４

：

根据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说明

，

其已申请崔岗煤矿探矿权延期

，

但由于地方政府

目前在矿区上进行旅游景点开发

，

该矿的探矿权延期申请可能存在障碍

。

注

５

：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向河南省恒福商贸有限公司出具了

《

申请材

料受理通知书

》（

探矿保留受字

［

２０１４

］

０１２０

号

），

目前该探矿权延期正在办理中

。

３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裕中煤业控股四家子公司

，

分别是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公司

、

新密市恒业有限公司

、

河南省

恒福商贸有限公司和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

裕中煤业控制

３２

家煤矿采矿权或探矿权

，

除超化

煤矿在产之外

，

其他各煤矿均处于停产整合或技改阶段

。

４

、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报告期内

，

裕中煤业的主要财务数据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为审计数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３７

，

９７６．３８ ３９７

，

２３３．０５ １２８

，

８０３．１８

负债合计

２６０

，

２１８．５７ ２１８

，

９７３．６６ ８１

，

４７９．０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７

，

７５７．８１ １７８

，

２５９．３９ ４７

，

３２４．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７

，

００４．０９ １０６

，

９６８．３５ ３２

，

５３７．７１

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

，

２５５．７８ １２

，

２４８．５４ ９

，

３６０．７２

营业利润

－８４０．９２ －１

，

０３１．９０ －２

，

０１４．５１

利润总额

－８３７．０３ －１

，

２７４．０９ －２

，

０４６．４８

净利润

－８３７．０３ －１

，

６７１．３４ －２

，

０１９．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净利润

－６５８．９４ －１

，

０１１．９２ －１

，

５６９．８９

二

、

华澳信托

１

、

股权结构

２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主要负债情况

（

１

）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澳信托主要资产情况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资产总计

１２２

，

５９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３０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９２

，

７４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５

，

８８０．９３ ４．８０％ ４３

，

１８６．６２ ３９．１５％ ３３

，

８９５．７１ ３６．５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８

，

０８２．８８ ２２．９１％ －－ －－ －－ －－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４

，

４０９．７４ ４４．３８％ ２９

，

３５０．００ ２６．６１％ １０

，

８３９．００ １１．６９％

（

２

）

主要负债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澳信托主要负债情况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负债合计

２４

，

８６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７８８．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９３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

，

５７１．４４ ４６．５３％ ９

，

６０６．３４ ４０．３８％ ７

，

５８６．３２ ４２．３０％

应交税费

７

，

１６６．７４ ２８．８２％ ８

，

３２９．７９ ３５．０２％ ６

，

８９５．０２ ３８．４５％

３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华澳信托主营业务为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

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

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

式运用固有财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华澳信托存续信托项目

１４８

笔

：

２０１５

年新增信托项目

８

笔

，

其中集

合类

４

笔

、

单一类

３

笔

、

财产权类

１

笔

，

２０１５

年清算信托项目

２１

笔

，

其中集合类

９

笔

、

单一类

１２

笔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新增项目信托规模

９４

，

６１６

万元

，

其中集合类目

２４

，

０７６

万元

、

单一类

６２

，

３００

万元

、

财产权类

８

，

２４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清算项目信托规模

３２７

，

８６１

万元

，

其

中集合类目

１３６

，

５６０

万元

、

单一类

１９１

，

３０１

万元

、

财产权类

３２７

，

８６１

万元

。

４

、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报告期内

，

华澳信托主要财务数据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为审计数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２２

，

５９０．３１ １１０

，

３０１．３１ ９２

，

７４４．７９

负债合计

２４

，

８６８．３１ ２３

，

７８８．４４ １７

，

９３３．３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７

，

７２１．９９ ８６

，

５１２．８８ ７４

，

８１１．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７

，

７２１．９９ ８５

，

６８１．０３ ７４

，

１３３．６８

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

，

２１４．３８ ５６

，

９７４．６２ ３７

，

０１０．９１

营业成本

－－ －－ －－

营业利润

１３

，

３７９．０４ ２９

，

４７８．７１ １６

，

４７８．９０

利润总额

１５

，

０５５．７０ ３０

，

４９８．０９ １７

，

０１６．０３

净利润

１１

，

１７８．７４ ２２

，

７０１．４５ １２

，

５９８．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

利润

１１

，

１７８．７４ ２２

，

７０１．４５ １２

，

５９８．７４

三

、

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风险

１

、

裕中煤业

裕中煤业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２

，

２４８．５４

万元

、

１１

，

２５５．７８

万元

，

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６７１．３４

万元

、

－８３７．０３

万元

。

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出具

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的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资评报

［

２０１５

］

１

号

），

三吉利对裕中煤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为

５．９５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和信会计师将三吉利对裕中煤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长期投资

减值准备

，

计提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值一致

，

即

５．９５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

裕中煤业

亏损

１９７．０９

万元

，

按照

４９％

比例应确认投资损失

９６．５７

万元

；

其他权益增加

１９．５８

万元

，

按照

４９％

比例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９．５９

万元

，

合计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仍为

５．９５

亿元

。

２

、

华澳信托

三吉利于

２００９

年对华澳信托投资

２．７

亿元

，

占华澳信托

３０％

股权

。

华澳信托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５６

，

９７４．６２

万元

、

３５

，

２１４．３８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２

，

７０１．４５

万

元

、

１１

，

１７８．７４

万元

。

虽然华澳信托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盈利情况不及

２０１３

年度

，

但华澳信托总体盈

利情况尚可

，

且三吉利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收到华澳信托分红款

３

，

０００

、

３

，

３００

万元

。

因此对

于华澳信托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风险

，

未计提减值准备

。

四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认为

：

三吉利对裕中煤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

且计提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值一致

；

华澳信托最近两年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

三吉

利获得较稳定的分红收益

，

未计提减值准备

，

短期内不存在减值风险

。

五

、

补充披露

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

“

第五章 标的公司情况

”

之

“

一

、

标的公司概况

”

中

“（

四

）

下属企业概

况

”

部分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

特此公告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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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

和电子邮件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

，

实参与表决董

事

８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会议表决

，

一致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及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相关审计报告内容

，

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

摘要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

并编制了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具体内容见公告的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

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工作的实际情况

，

为满足公司股东大会对拟收购标的公司审计

报告有效期的要求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

《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和信专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００９７

号

）、《

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０

月审计报告

》（

和信审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０４０１

号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备考审计报告

》（

和信专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０１０５

号

），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上述各项审计报告

。

三

、

关于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

。

具体借款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

四

、

关于公司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瀛山西

”）

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

３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源煤焦

”）

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安苑煤业

”）

１００％

股权提供质押

，

并以安苑煤业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

，

该笔担保为到

期后续保

。

具体借款

、

担保和质

（

抵

）

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

该笔担保由华

瀛山西提供反担保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关于公司为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伟集团

”）

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不超过

３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同时以公司持有的康伟集团

６５％

股权和康伟集团持有的山西康伟集团孟子峪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孟子峪煤业

”）

１００％

股权提供质押

，

并以孟子峪煤业所拥有的采矿权提供抵押

。

具体

借款

、

担保和质

（

抵

）

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

该笔担保由康伟集团提供相

应的反担保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关于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为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董事会同意子公司康伟集团为其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山

煤业

”）

向长治银行沁源支行申请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该

笔担保为到期后续保

。

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

、

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

该笔担保由南

山煤业提供反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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